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ZZ2025-05-002-1 
二、项目名称：宜春市非集采药品和医用耗材“量采竞价阳光惠民”工作技术服务项目（第二次）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中科银豆（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莲城社区玉泉路89号黎明工业区2栋503

被投诉人1：宜春市医疗保障局（采购人）

地址：宜春市宜阳大厦中座7楼

被投诉人2：江西中正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机构）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双子塔A1栋506室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事项为：1.本次招标评审中存在对我司得分的明显漏算、少算情形，且中标人南京康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得分明显畸高，导致评分结果存在重大争议。我司已依法正式提出质疑并要求复核，但遭到相关方无正当理由拒绝。2.中标人南京康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嫌本次投标串通投标及历史串通投标。3.本次招投标涉嫌不正当竞争、内定中标、形成垄断及利益输送。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事项2、3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驳回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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